
權益學苑 RICH Rights

6RICH 達人　2019　JAN

財 經  &
生 活 補給站

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

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        整理／公關部  

財 經  &
生 活

二○

一
九
年
人
身
保
險
業
各
幣
別
新
契
約
責
任

準
備
金
利
率  

 

為
督
導
我
國
壽
險
業
者
穩
健
經
營
，
並
使
新
契
約
之
準

備
金
負
債
能
適
時
反
映
市
場
利
率
，
金
管
會
已
研
議
完
成

二○

一
九
年
壽
險
業
新
台
幣
、
美
元
、
澳
幣
、
歐
元
及
人

民
幣
等
幣
別
新
契
約
責
任
準
備
金
適
用
之
利
率
調
整
案
，

將
循
程
序
發
布
，
其
重
點
如
下
：

 

一
、
依
據
財
團
法
人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分
析
結
果
，

考
量
除
美
元
指
標
利
率
朝
上
升
趨
勢
外
，
其
餘
各
幣
別
指

標
利
率
變
動
有
限
，
二○

一
九
年
度
各
幣
別
適
用
之
新
契

約
責
任
準
備
金
利
率
，
美
元
外
幣
負
債
存
續
期
間
六
年(

含)

以
下
保
單
調
升
二

碼
及
負
債
存
續
期

間
六
年
以
上
十
年

(

含)

以
下
者
調
升

一
碼
外
，
其
餘
維

持
二○

一
八
年
度

責
任
準
備
金
利
率

水
準
。

 

二
、

為

鼓

勵

保
險
業
多
設
計
保
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，

提
高
國
人
保
險
保

障
，
並
配
合
長
期

照
護
政
策
，
有
關

特
定
保
障
型
保
險

商
品
定
義
納
入
長

期
看
護
險
，
及
開

放
健
康
保
險
保
障
期
間
三○

年
以
上
限
制
，
另
為
強
化
民

眾
購
買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誘
因
，
使
其
能
獲
得
完
整
保
險

保
障
，
並
衡
酌
壽
險
業
者
經
營
現
況
，
針
對
符
合
特
定
保

障
型
商
品
之
保
障
期
間
三○

年
以
下
之
定
期
保
險
，
其
責

任
準
備
金
利
率
得
額
外

加
碼
幅
度
，
由
一
碼
增

加
至
二
碼
，
其
餘
維
持

現
行
一
碼
。

 

金
管
會
提
醒
壽
險
業

者
，
應
確
實
衡
酌
外
在

市
場
利
率
選
擇
合
適
之

資
產
予
以
配
置
並
確

實
執
行
資
產
負
債
管

理
，
多
銷
售
保
障
型
保

險
商
品
提
高
國
人
保

險
保
障
，
穩
健
公
司
各

項
業
務
之
經
營
。

戶
籍
遷
出
為
空
戶 

地
價
稅
將
被
改
課
並
補
稅  

 

台
中
市
政
府
地
方
稅
務
局
表
示
，
土
地
供
自
用
住
宅
使

用
一
定
要
辦
妥
戶
籍
登
記
，
並
向
稅
務
局
提
出
申
請
，
核

符
規
定
才
可
適
用
自
用
住
宅
優
惠
稅
率
千
分
之
二
課
徵
地

價
稅
。
若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本
人
、
配
偶
及
直
系
親
屬
之
戶

籍
全
部
遷
出
該
址
，
即
不
得
按
優
惠
稅
率
課
徵
地
價
稅
，

將
改
按
一
般
用
地
稅
率
課
徵
地
價
稅
。

  
稅
務
局
說
明
，
自
用
住
宅
用
地
的
條
件
為
（
一
）
土
地

所
有
權
人
或
配
偶
、
直
系
親
屬
在
該
地
辦
妥
戶
籍
登
記
。

（
二
）
無
出
租
或
供
營
業
用
之
情
形
。
（
三
）
地
上
房
屋

資料提供／金管會

2019 年壽險業各幣別保單適用之新契約責任準備金利率表

  表：繳費期間 6 年 ( 含 ) 以上保單適用之責任準備金利率 (J)

   

註 : 1. 各幣別 ( 含人民幣 ) 年金保險 ( 固定年金金額式 ) 於「年金給

 付期間」責任準備金提存利率亦得適用上表之利率。

 2. 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，保障期間 30 年以下之定期保險，其新 

  契約責任準備金利率以前述新契約責任準備金利率表得額外加

  碼，並以 0.5% 為限，其餘特定保障型保險商品以 0.25% 為限。

負債存續期間（D)  D ≤ 6 6 < D ≤ 10 10 < D < 20 D ≥ 20

新台幣 1.25 % 1.50 % 1.75 % 2.00 %
美元 1.75 % 2.00 % 2.25 % 2.50 %
澳幣 2.25 % 2.50 % 3.00 % 3.25 %
歐元 0.25 % 0.75 % 1.25 % 1.50 %

人民幣 1.75 % 2.00 % 2.50 % 2.50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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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本
人
、
配
偶
或
直
系
親

屬
所
有
。
（
四
）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與
配
偶

及
未
成
年
受
扶
養
親
屬
適
用
自
用
住
宅
優

惠
稅
率
，
以
一
處
為
限
。
（
五
）
都
市
土

地
面
積
以
三○

○

平
方
公
尺
為
限
，
非
都

市
土
地
面
積
以
七○

○

平
方
公
尺
為
限
。

 

該
局
提
醒
民
眾
，
雖
然
房
子
實
際
上
仍

作
自
用
住
宅
使
用
，
只
要
將
戶
籍
全
部
遷

出
，
就
不
符
自
用
住
宅
用
地
的
規
定
。
因

此
，
如
須
辦
理
戶
籍
遷
出
時
，
至
少
須
保

留
土
地
所
有
權
人
本
人
、
配
偶
或
直
系
親

屬
任
何
一
人
在
原
戶
籍
內
，
才
可
以
繼
續

適
用
自
用
住
宅
優
惠
稅
率
。
如
戶
籍
全
部

遷
出
已
被
改
按
一
般
用
地
稅
率
核
課
，
之

後
再
符
合
自
用
住
宅
用
地
要
件
時
，
請
於

地
價
稅
開
徵
四○

日(

即
九
月
二
十
二
日)

前
重
新
提
出
申
請
，
逾
期(

戶
籍
遷
出
，

地
價
稅
將
被
改
課
並
補
稅)

申
請
，
次
年

度
才
能
適
用
。

 

民
眾
若
有
任
何
地
方
稅
疑
問
，
歡
迎

撥
打
該
局
免
費
服
務
電
話○

八○
○

○

八
六
九
六
九
，
將
有
專
人
為
您
解
答
。

青
年
安
心
成
家
貸
款
實
施
期
間
延

長
至
二○

二○

年
底
及
新
增
一
段

式
機
動
利
率
一․

六
八
％

 

財
政
部
自
二○

一○

年
十
二
月
推
出

「
青
年
安
心
成
家
購
屋
優
惠
貸
款
」
，
有

效
協
助
無
自
有
住
宅
家
庭
購
屋
成
家
，
減

輕
民
眾
財
務
負
擔
，
原
實
施
期
間
至
二○

一
八
年
底
。
鑑
於
該
貸
款
在
減
輕
國
民
居

住
負
擔
，
落
實
居
住
正
義
之
成
效
良
好
，

報
經
行
政
院
同
意
，
實
施
期
程
延
長
至
二

○

二○

年
底
；
此
外
，
為
提
供
民
眾
多
元

化
商
品
選
擇
，
經
參
酌
房
市
現
況
，
新
增

一
段
式
機
動
利
率
一․

六
八
％
，
採
中
華

郵
政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二
年
期
定
期
儲
金
額

度
未
達
新
台
幣(

下
同)

五○
○

萬
元
機
動

利
率
（
目
前
為
一․

○

九
五
％
）
固
定
加

○
․

五
八
五
％
機
動
計
息
。 

 

該
貸
款
是
由
台
灣
銀
行
等
八
家
公
股

銀
行
以
自
有
資
金
辦
理
，
每
年
新
承
作
量

均
具
千
億
元
規
模
，
穩
定
提
供
民
眾
購
屋

資
金
需
求
，
截
至
二○

一
八
年
十
月
底
已

協
助
二
六
九
六
一
七
戶
無
自
有
住
宅
家
庭

購
屋
，
核
貸
金
額
已
突
破
一
兆
元
，
達

一
兆
八○

九
億
元
。
就
利
率
而
言
，
首
年

利
率
最
低
為
一․
四
四
％(

現
行
機
動)

，

優
於
中
央
銀
行
公
布
五
大
銀
行(

台
灣
銀

行
、
合
作
金
庫
商
業
銀
行
、
台
灣
土
地
銀

行
、
華
南
商
業
銀
行
及
第
一
商
業
銀
行)

二○

一
八
年
九
月
新
承
做
購
屋
貸
款
利
率

一․

六
二
％
，
至
按
本
貸
款
最
長
年
限
三

○

年
推
算
實
質
利
率
為
一․

七○

％
，
亦

優
於
金
融
聯
合
徵
信
中
心
公
布
二○

一
八

年
六
月
全
體
銀
行
新
承
作
房
貸
平
均
利
率

一․

七
九
六
％
，
該
貸
款
顯
有
助
降
低
民

眾
購
屋
資
金
負
擔
。 

 

財
政
部
國
庫
署
進
一
步
表
示
，
本
貸
款

現
行
利
率
採
混
合
式
固
定
利
率
或
機
動
利

率
擇
一
，
機
動
利
率
於
原
二
段
式
機
動
利

率
，
新
增
一
段
式
機
動
利
率
，
有
利
民
眾

依
資
金
狀
況
及
還
款
規
劃
擇
適
辦
理
。
其

中
二
段
式
機
動
利
率
，
現
行
前
二
年
一․

四
四
％
，
優
於
市
場
水
準
，
對
規
劃
短
期

還
款
者
較
為
有
利
；
若
規
劃
滿
期(

三○

年) 

還
款
者
平
均
利
率
為
一․

七○

％
，

則
選
擇
新
增
一
段
式
機
動
利
率
一․

六
八
％
相
對
優
惠
，
民
眾
於
申
貸
時
可
依

需
要
自
行
選
擇
，
惟
一
經
選
定
不
得
要
求

變
更
。 

 

為
協
助
民
眾
瞭
解
該
貸
款
，
財
政
部
國

庫
署
網
頁
設
置
「
青
年
安
心
成
家
購
屋
優

惠
貸
款
」
專
區
，
並
彙
整
民
眾
對
本
貸
款

關
切
問
題
編
製
問
答
集
，
歡
迎
民
眾
參
閱
，

如
有
需
要
請
赴
公
股
銀
行
洽
辦
。
另
內
政

部
業
推
出
「
整
合
住
宅
補
貼
資
源
實
施
方

案
」
之
「
自
購
住
宅
貸
款
利
息
補
貼
」
，

請
民
眾
參
考
並
逕
洽
內
政
部
辦
理
。(

網

址

連

結

：http://pip.m
o
i.go

v.tw
/V

2
/B

/

S
C
R
B
0
1
0
8
.aspx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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